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“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“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”是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科生通过申报课题，完成项目，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第二条  经费主要来源：
1.学院划拨专项经费。
2.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捐赠资助的经费。
第三条  学院成立“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”工作领导小组和评审专家小组，领导和组织相关工作。
[bookmark: _Hlk513014529]1.基金工作领导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：
 主管教学副院长、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、团委书记、教学秘书、辅导员
2.评审专家小组由学院教学委员会全体成员组成。
第四条 科研创新基金遵循的原则是：“自主申请、择优资助、公平立项、规范管理”。 
第二章  申报条件
第五条  学生依托本科生导师的研究方向和科研课题，在导师指导下申报。申报的课题要有充足的立论根据，实践性较强，论证方案合理且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，并具备实施条件。
  第六条  学院本科学生均可申请。申请者必须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，对科学研究、科研活动有浓厚的兴趣和坚强的毅力。
第七条  申请者必须是同一导师名下2-3人组成的项目小组，申请人或参与人原则上只能参加一个项目，已立项主持校级项目者不可申请。
第三章 申报及评审
 第八条   项目申报及评审程序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 立项申请每年3-6月份进行，具体时间以学院通知为准。申请工作开始，各班班长按要求组织好学生申请立项工作，申请项目负责人要认真填写《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立项申请书》，报送学院办公室教学秘书老师处备案（电子版发送至邮箱、纸纸版一式两份）。
   2.评审专家小组进行评审，初步确定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，经学院基金领导工作小组审核通过后在网上公示，公示期结束，确定立项资助项目。 
第九条 学院下达立项通知，每个立项项目资助科研经3000元-4000元，视课题申报情况每年资助立项10项-15项。
第四章 经费使用
第十条　项目立项后，学院将项目经费拨至指导老师名下，由指导教师支配使用。
第十一条  按照学校财务处关于科研经费的相关规定使用经费，由学院监督和管理。
第十二条  项目经费支出范围为：图书资料费、打印费、实验耗材费等；项目经费不得购置任何设备。
第五章 实施及管理
第十三条  工作小组定期抽查项目进展情况，在研究过程中改变立项课题研究方向者，应事先征得导师同意。
第十四条  项目批准立项后，项目负责人应按项目申请书设计的工作进度和内容启动研究工作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。项目组成员需充分利用节假日、寒暑假及课余时间完成研究工作，不能占用上课时间；项目执行时间为1-2年，毕业答辩前必须结题，否则做撤项处理。
第十五条  项目负责人因出国、健康状况等原因需要延期，应事先向导师提交书面申请。
第十六条  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组织填写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“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”项目结题报告》交教学秘书老师，同时一并提交课题研究科研论文等相应科研成果。
    第十七条 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到期的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，验收采取现场答辩的形式，由项目负责人介绍科研工作、取得的成果以及经费的使用等情况,并回答相关问题，结题评审意见由学院备案。

第六章   表彰与奖励
     第十八条 结项后，课题小组成员可获得学院颁发的“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学子创新基金结题证明” 。
    第十九条 学院每年对取得优秀成果的个人或科研小组颁发奖状予以表彰，评选结果设立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优秀奖。
    第二十条  科研创新基金的奖励从学院捐赠项目支出。
第七章  附  则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。
附件1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
附件2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期汇报表
附件3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题报告
[bookmark: _Hlk513021082]附件4：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立项任务书
附件5：材料学子科研创新基金结题证明书
